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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四日會議 
資 料 文 件 

 
 
 

《2011年汽車(首次登記稅)(修訂)條例草案》 
委 員 會 文 件 

 
 
 

目 的 
 
 本文件旨在介紹我們就《2011年汽車（首次登記稅）（修訂）條例
草案》（條例草案）提出增加私家車首次登記稅的一些修訂建議。 
 
2. 各界人士就是次增加私家車首次登記稅的建議提供的意見主要圍繞

幾方面，包括希望豁免公共收入保障令生效前已訂購的私家車根據新稅率

繳付稅款、在控制私家車增長之餘，亦希望能提高環保汽油私家車的吸引

力等。 
 
3. 我們相信本文件中提出的建議可正面回應上述的意見，並有效達至

控制私家車增長的政策目的。 
 
 
豁免《2011 年公共收入保障（汽車首次登記稅）令》（命令）生效前訂購
的車輛根據新稅率繳付稅款 
 
4. 根據現行法例，凡在香港登記供使用的車輛，均須於進行首次登記

時，按當時有效稅率繳付首次登記稅。過往調整首次登記稅時，新稅率（即

命令中訂明的稅率）都會適用於所有在新稅率生效以後新登記的車輛。  
 
5. 訂購車輛有其特殊性，購買新車人士，由訂購至收車往往需時數周

至數個月；因此，部分於命令生效前已訂購私家車的人士，或會於新稅率

公布及生效後才收到新車，因而進行首次登記時須根據新稅率繳付有關稅

款。由於在命令生效前已訂購私家車的人士在決定訂購新車時未有知悉政

府建議增加汽車首次登記稅，他們並未有預算要繳付因新稅率所帶來的額

外稅款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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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因此，我們建議，豁免命令生效前已訂購私家車但未進行首次登記

的車主根據新稅率繳付稅款，即這些車主可以未修訂前的原稅率繳付汽車

首次登記稅。增加私家車首次登記稅的政策目的，是減低新稅率公布後大

眾購買新私家車的意欲。在建議公布前已訂購私家車的人士其實當時已作

出買車的決定，因此他們並非我們建議的新稅率的目標對象。我們認為豁

免這些人士根據新稅率繳付稅款亦不會影響我們控制私家車增長的政策目

的，亦可為將來如有需要考慮將有關安排制度化時提供參考。 
 
7. 業界兩主要代表，即香港汽車商會與右駄汽車商會（香港）有限公

司較早前表示，業界均會在確認訂購車輛時向訂購人士發出正式文件。因

此運輸署及相關部門經詳細研究後，認為在有正式文件確認有關資格的情

況下，上述豁免，行政上是可行的。根據《汽車（首次登記稅)條例》（第
330章），汽車的首次登記稅由註冊分銷商繳付，因此運輸署會與各註冊分
銷商確認相關資料以為退還已繳付稅款作安排。另外，就輸入香港的進口

自用私家車，車主如於命令生效前已安排進口本港，亦可憑相關文件向運

輸署申請豁免根據新稅率繳付稅款。因應個別情況，運輸署會要求相關分

銷商或車主透過宣誓形式以提供所需文件，以證明其符合豁免資格。 
 
 
調高環保汽油私家車的稅務寬減 
 
8. 另外，我們亦建議在新的私家車首次登記稅稅率下，新登記環保汽

油私家車的首次登記稅寬減由現時的 30%及每輛港幣五萬元的寬減上限1，

調高至 45%及以每輛七萬五千元為寬減上限。命令生效前已訂購但未進行
首次登記的環保汽油私家車將可根據上文第六段的建議以未修訂前的原稅

率繳付汽車首次登記稅，因此調高的稅務寬減並不適用。 
 
9. 調高環保汽油私家車的稅務寬減的目的，是貫徹政府鼓勵使用環保

私家車的政策，為有意購買新車人士在新稅率下提供足夠誘因令他們更願

意考慮購買環保汽油私家車，而非傳統汽油私家車，以助改善環境。這建

議的實際功用是，在附帶條件的情況下（即只適用於購買環保汽油私家車）

為車主提供更佳優惠，有助鼓勵已決定買車或換車人士選購環保汽油私家

車。在這建議下，估計超過 90%購買環保汽油私家車的人士在條例草案通
過後所須繳付的汽車首次登記稅稅款會不高於新稅率生效前。而高價環保

汽油私家車車主屬於少數，他們在建議下所須繳付的首次登記稅稅額仍較

                                              
1由二零零七年四月一日起，政府寬減新登記環保汽油私家車的汽車首次登記稅 30%，寬減上限為每輛港

幣五萬元。環境保護署（環保署）會向合資格車輛型號發出《環保私家車證明書》。車主須在為其私家車

遞交首次登記申請時，同時提交有效的《環保私家車證明書》，在文件及資格獲核實後，相關汽車首次登

記稅可獲相應寬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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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稅率生效前為高。因此我們建議的調整可以照顧絶大多數購買環保汽油

私家車人士的需要。  
 
10. 建議的效果與有些人士提出的「一換一」的出發點相同，效果甚至

更佳，使有需要換車的人士有一個優惠的選擇，這個優惠又能跟環保原則

配合，並符合政府控制汽車增長目的，最終在鼓勵買車人士選擇環保汽油

私家車及控制私家車增長之間取得適當的平衡。建議亦可避免「一換一」

下「舊車有價」的情況，亦是較一視同仁的做法（即所有願意購買環保汽

油私家車的人士，不分是否已擁有舊車，均獲同等稅務寬減安排）。 
 
11. 現時有超過十個品牌共四十多個型號的環保汽油私家車合乎稅務寬

減資格，詳細資料載於附件。環保署每年會按汽車科技發展情況，檢討和

更新環保私家車的認可標準，以確保只有在廢氣排放和燃料效率兩方面均

表現卓越的私家車才獲得汽車首次登記稅務寬減。最新的標準及透過環保

署型號審批確認為符合認可標準的環保汽油私家車的型號均載於環保署網

頁。就二零一零年而言，獲稅務寬減的環保汽油私家車為六千六百多輛，

佔全年新登記私家車的百分之十六，其中超過六千輛（約 92%）的應課稅
價值不超過港幣三十萬元（即基本零售價約為港幣四十萬元）。如上文所

述，在調高的稅務寛減下，這些車主所須繳付的首次登記稅會不高於新稅

率生效前。這既可鼓勵有需要買車的人士更願意考慮換購環保汽油私家

車；又可避免「一換一」製造的「舊車有價」的情況，防範炒賣舊車等投

機活動。 
 
12. 我們相信修訂後的稅務寬減，整體而言符合財政預算案建議增加首

次登記以控制私家車增長的精神。  
 
 
實施機制 
 
13. 因應條例草案提出的上述兩項建議均可根據現行機制引用《汽車（首

次登記稅）條例》（第 330章）第 5(5)及 6(3)條中所訂明行政長官可免除及
退還須繳付的首次登記稅的權力，以行政方式實施，不涉任何法例或本條

例草案的修改。 
 
 
 
 
運輸及房屋局 
二零一一年五月 








